
期待“银行校园贷”良币驱逐劣币
近几年，各种网贷平台进军大学校园，搞得鸡飞狗跳。国有银行进军校园贷市

场，可谓正当其时，既是大学生的一大利好，也会挤压网贷公司在校园的生存空间，
“良币驱逐劣币”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结果。

□晏扬

某国有银行近日推出“校园贷”，可为高
校学生量身打造小额信用循环贷款。据了解，
考虑到学生收入不稳定，该行的校园贷推出
中长期贷款，覆盖了毕业后入职阶段，贷款金
额最高8000元。而在此之前，另一家国有银行
也推出了针对在校大学生群体的互联网信用
贷款产品。
近几年，各种网贷平台进军大学校园，搞

得鸡飞狗跳，留下一地鸡毛。不少大学生掉
入高利贷陷阱，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有的

因此自杀。客观而言，一些大学生缺乏自律
意识、盲目借贷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则是
一些网贷公司故设陷阱、大打法律擦边球，
乃至以违法的方式诱贷、骗贷、暴力收贷。乱
象纷呈的校园贷，亟待整顿和规范。
整顿规范校园贷既要依靠行政力量，也可

借助市场的力量。国有银行推出校园贷产品，
正是以市场竞争的姿态，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
务占领校园贷市场，以期达到“良币驱逐劣币”
之效。其一，国有银行推出的校园贷产品利率
较低，有望彻底消除附着在校园贷身上的“高
利贷”色彩；其二，国有银行校园贷的贷款期限
较长，借贷大学生有充分的还贷时间，不必担
心时时被逼债；其三，国有银行校园贷对授信
额度进行了控制，以避免有些大学生过度借
贷，这既是出于控制银行自身风险的考虑，同
时也是对借贷大学生负责。另外，相比各色网
贷公司，国有银行有充分的信誉保证，放贷、收
贷等环节的操作更加规范，在某种意义上，“国
有银行”本身就是最大的竞争优势。
尽管人们对校园贷的看法不一，但不少

大学生确有借贷需求，这是无法回避的现
实。当国有银行不进入校园贷市场，这个市
场就会被形形色色的网贷公司占领；当在校
大学生找不到正规借贷途径，便容易屈服于
各种暗藏陷阱的校园贷产品。就此而言，国
有银行进军校园贷市场，可谓正当其时，既
是在校大学生的一大利好，也会挤压网贷公
司在校园的生存空间，“良币驱逐劣币”是一
个可以期待的结果。
当然，国有银行进军校园贷，需要避免

重蹈当年“信用卡进校园”的覆辙。为此，应
当针对大学生自律意识不强、可能盲目借贷
的特点，在授信、放贷等环节严格把关，把这
件好事真正办好。譬如，可以规定大学生借
贷需其家人知情或同意；再譬如，可以根据
借贷大学生的日常消费支出情况合理审批
授信额度。同时，借贷大学生也要加强自律
意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借贷。国有银
行校园贷虽好，但借钱总是要还的，天下没
有免费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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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发飙撒瓜子”不妨用黑名单来治

□司马童

一段某白发老者发飙后在高铁车厢
里乱撒瓜子的视频引发热议，老者口中还
叫嚷着“你扫啊”。画面中，老人与高铁保
洁员发生争执，故意将手中的瓜子撒在过
道中，还不断用脚将瓜子往各处踢。视频
虽只短短一分钟左右，但发飙者的恶劣表
现，已招致网上的一片谴责声。（5月22日
新华网）
一般说来，一个人上了年纪，会越来

越懂得谦逊有礼、与人为善，可视频中这名
老者的发飙之举，却马上让人见识了“为老
不尊”的丑态。于是乎，网络上、朋友圈中，对
这样的坏榜样群起挞伐。
高铁车厢也好，其他公共场所也罢，无视

文明卫生规则，听到提醒还故意耍横，发飙撒
瓜子，这显然不是一个年龄大小的问题，而是
遵不遵守社会公德的问题。不少网友习惯性
地说“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笔者认
为这种说法并不妥当。这种动辄“打击一大
片”的情绪表达，也并未说到点子上。

“发飙撒瓜子”不应该拿“坏人变老”说
事。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近年来，
每每看到广场舞扰民、公交车让座等有关老
人不文明行为的负面新闻时，一些看客惯于
抛出“年龄歧视论”。其实，这何尝不也损及
了自己长辈的社会形象？在笔者看来，就算
各地的“广场舞扰民”现象一时难解，也不能
把问题的根源加诸于老人身上。
再回过头来说，“发飙撒瓜子”，应该怎

么治？舆论的关注与施压，固然是抑恶扬善
重要氛围，但显而易见的是，用法律法规的
约束和执行，才是让那些肆无忌惮者不敢
随意造次的最好手段。对于车厢里的那个
发飙老者来说，有网友提及那位打扫卫生
阿姨的难处，“我就嗑了，就扔了，怎么的？
你敢骂我吗？敢打我吗？我往地上一躺，这
辈子的瓜子都不愁了！”那么，不妨再想想，
倘若这名老人到了国外某些地方同样任性
发飙，迎接他的还会是执法管理的无可奈
何吗？
所以，“发飙撒瓜子”真的别拿“坏人变

老”说事了。其实，只要监管紧了，执法严
了，像这种“有视频有真相”的为老不尊之
行，稍作溯源和追查，就能查到具体的当事
人。倘若再辅以一个完善的文明出行的黑
名单制度，让严重失德者一定期限内禁
坐高铁，肯定比一味嚷嚷“坏人变老”更具
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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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陕西省兴平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门前出现一名男子，他在鞭炮声
中将一面锦旗交给民警，内容竟是“胡
乱作为以权谋私”，引发围观。该男子被
警方行政拘留5日。（5月22日《华商报》）
民众向政府部门送“不作为”之类的

锦旗事件时有发生，这次事件不同。锦旗
内容比较过分，事件给交管部门造成了一
定负面影响。而且，在这起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争议事件中，交警的做法中规中矩；
只是当事人对交警的调解工作不了解，一
时冲动才有了送“特殊”锦旗事件。
但即使如此，送“特殊”锦旗被拘也
引发了很大争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23条规定，扰乱单位秩序，致使工
作不能正常进行，可处警告或者200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
以下拘留。但从报道看，男子的行为并
未达到“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程
度，也难说“情节较重”。
权力在民众面前应该表现出一定

的宽容和谦卑。送旗男子事后非常懊
悔，也曾诚恳地公开道歉，所谓的“负
面影响”会大大消除，通过批评、警告
等就能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
必须拘留呢？ 陈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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